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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清淨」之探討 

——以《清淨道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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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觸對外境時，必然攝取境相，但由

於所取的境相可能有局部性或片面性，故未

能完全掌握真相，而有以偏概全，以末為

本，以是為非的見解。「見」是知見、見解

的意思。「見」能引導言行。修學佛法必先

建立正知正見，才能趣向解脫道。本論文的

主要目的是探討如何修持「見清淨」？ 

南傳佛教在「見清淨」方面述論的比較

具體實用，所以本研究是以《清淨道論》為

文本。而本論文僅聚焦在五蘊的色及名

（受、想、行、識）之觀照上。 

本論文所探討的內容共分為八章。其內

容摘述如下： 

第一章訂出研究目的、問題意識、研究

動機、以及論文章節安排，並定義「概念法」

和「究竟法」。並且定義「見清淨」是如實

知一切有為法只是名色的因緣和合而已。除

外筆者並在本章整理出代表性學術論著的

回顧和概括性評語。 

第二章分析《清淨道論》各品與三學、

七清淨及十六階智的關係。它是修學超凡入

聖的歷程。七清淨包括戒清淨與心清淨屬於

修止，以及見清淨等五清淨是修觀。止、觀

兩者之共同點是善心一境性。而其差異性是

對所緣境有、無分別作意，然而禪修者必須

止觀雙運才算完滿。一般修觀的方式是從四

禪八定的前七種定任何一種禪那中先出

定，再作觀，這種修行者叫「止行者」。而

另一種修行者是在持戒清淨後，尚未證得色

界，及無色界禪那前，便直接嘗試修習內觀

者稱為「純觀行者」。 

第三章概述色業處與名業處的基本理

論。上座部佛教將色法分為二十八種究竟法

並用特相、作用、現狀、和近因來區別它們。

二十八種色法的識別方法都在本論文中說

明。產生色法的因素共有四種，即：「業生

色」、「心生色」、「時節生色」、以及「食生

色」。各包含不同的色法。這些色法是我們

必須要辨識的究竟法。 

破除色法的「相續密集」就是可以清

晰，各別地辨識每一粒色聚在剎那生、住、

滅的變化過程。若能以智慧看清楚在色聚中

每一個究竟法的作用就是破除「作用密

集」。而破除「組合密集」是知見色聚中每

一究竟法的「自性相」。透過破除此三種密

集，才能見到究竟色法，也才能真正的了知

「色」。 

以眼處門為例，其所包括的色法有眼十

法聚、身十法聚、男(女)性根十法聚和心生、

時節生和食生各有八法聚，所以共有五十四

究竟色法。同理耳、鼻、舌及心所依處等也

各有五十四種究竟色法。而身法聚則只有四

十四種究竟色法。辨識色聚還需辨別其為明

淨或非明淨。辨識色法不但可清晰地辨明各

處門所含的色法，而且也是在修名法時作為

名法生起的基礎，所以是很重要的。 

上座部佛教的「名法」共五十三種，其

中五十二種是「心所」，另一種就是「心」

或叫「識」。只是認知目標的過程。「心」依

其本性可分為善心，不善心，果報心及唯作

心。其中「唯作心」包括阿羅漢的「出世間

速行心」和將心流轉向所緣的「轉向心」兩

類。而後者又可分為五門的轉向心和意門轉

向心。上座部佛教雖可將「心」分為八十九

或一百二十一種，但其作用可歸納為結生

心、有分心、死亡心、五門(或意門)轉向心、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和身識、領受、推

度、確定、速行、彼所緣等十四種作用。而

由於結生心、有分心和死亡心可合併為離心

路，而同一時間只能有眼、耳、鼻、舌、身

等的一種識出現轉向心，故僅可歸納為一

種，所以再度簡化為八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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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眼、耳、鼻、舌、身五根門等心路

識知各別所緣的過程叫「五門心路過程」。

而只發生在意門的心路則叫「意門心路過

程」。心路的生起必須依靠因緣條件才能生

起，以眼門心路為例，必須具備有眼所依處

或稱眼淨色、作為所緣的顏色、光、和作意

等四個條件；而意門心路則需心所依處，法

所緣及有分等三種條件。 

最完整的眼門心路過程有十四個心識

剎那在生滅，從心路的過程觀點而言，「心」

識知所緣，只是純粹的生滅而已。並無知者

(我)，和所知者(我的)在背後主宰。每一門心

路都可產生十五種心路過程，所以五門心路

共有七十五種心路過程。這些都必須加以辨

識的。 

意門心路過程可分為純意門心路過

程，和安止速行意門心路過程。前者是完全

沒有涉及五根門的心路，只發生在欲界，其

呈現的方式依目標的明顯程度和心力的強

度有「極清晰」、「清晰」、「不清晰」或「極

不清晰」四種。而在色界、無色界及出世間

的意門心路過程是稱為「安止速行意門心路

過程」。「安止」是心完全安住在禪相中，可

以穩定自在的識取所緣。其所緣境都是清晰

的，所以沒有清晰及不清晰之分別。 

在名法上有相續、組合、作用及所緣四

種密集。若想要如實知見名聚中的心法和心

所有法的組合元素，就必須要破除名聚中的

四種密集。藉由破除密集、進一步觀自相，

而培養心智的成長。從破除四種名法的密集

上，可了解修行的方法與次第都有很精確的

檢測標準。對上述的色業處與名業處的理論

必須相當熟悉才能進入實修。 

第四章論述五種見清淨的觀色法，其中

「簡易觀色法」是指修行者依正念、正見、

正思惟觀察當下的身(色法)。「簡略四界差別

觀法」是指色身中「地界」具有硬、軟、粗、

滑、輕、和重六種特相；水界有流動和黏結；

火界有熱與冷；而風界則是支持與推動。修

行方法是辨識此十二特相，如是就會發現我

們平時所覺受的身體只是地、水、火、風而

已。心穩定，則定力增強，則可達近行定。

「詳盡的四界差別觀法」是身體中的地、

水、火、風相共有四十二行相。這些行相是

透過眼、耳、鼻、舌、身五淨色及心所依色

法等六種色聚。它們各有十法聚，所以總共

有六十種色法聚需要加以辨識的。當然必須

先從一個部位為所緣起修，當能很清晰的辨

識後，才能再繼續辨識其他的部位。「五蘊

觀色法」，其中色蘊包括二十八種色，應如

實觀察其各別的特相、作用、現起、和近因

等自相。「十二處觀色法」是觀照眼、耳、

鼻、舌、身、顏色、聲、香、味觸等十處和

法處中十六種微細色(即二十八色中除了五

淨色、四境色、男根色、女根色和食色以外

的十六色)，了知他們的特相、作用、現起

和近因；及其業生、心生、時節生和食生等

色法生起之源，以及其色聚。而「十八界觀

色法」的觀法就可如同「十二處的觀法」一

樣。雖然有各種不同的觀照方法，但其目的

只是在認知色身的本質只是地、水、火、風

等二十八種色而已。 

第五章論述各種見清淨的觀名法。其中

在「覺知觀名法」的方法上指出：對「觸」

明顯者，可採取辨識「觸」開始觀察。同理

對「受」或「識」較明顯者，則應以辨別「受」

或「識」為始，然後逐次擴至至其他名法之

觀察。「簡易觀名法」在實修上必須辨識所

有眼、耳、鼻、舌、身、意六種心路中所包

含的名法，但以先辨識意門心路過程比較容

易。本論文中有列舉五十二個心所的特相、

作用，現起、與近因。識(心)必須依靠心所

和色法而生起，如觀名法始於「識」就修習

到能夠看到「識」生起許多次。一旦已熟煉

後，再加上另一個名法，如「觸」等。必須

修習到能同時看到兩者生起許多次，然後接

著再增加需辨識的另一名法。在「意門轉向

心」中有 12 個名法，而在遍作、近行、隨

順、種姓及禪那速行等「路心」中，則各有

34 個名法，這種方法就是簡易的辨識名法的

方法。 

「五門心路」必須要有「意門心路」配

合才能生起。所以「觸」對地、水、火、風

四大時，所包括的名法必須如實的觀照。心

路過程中「五門轉向心」是「觸」。而「領

受」是「受」。所以「受」緣「觸」，觀「受」

的剎那滅，可由觀身上各種感受的消失。

「受」的觀照應作如是觀。「識」是住於正

念、正智的無念(無所著)之狀態。「識」法的

觀照應作如是觀。 

「簡易的四界差別觀名法」亦如同「觀

色法」一樣，依六門心路過程的方法辨識心

和心所，必須確實已經熟習及確定所觀的名

法。 

「詳盡的四界差別觀名法」主要討論的

是如「觸」明顯者，應辨識觸、受、想、思、

識五種名法，然後必須再辨識色法，因為名

法是依靠「依處色」而生起的。而此「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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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係依地、水、火、風四界而起的。「依

處色」的辨識，必須考慮一齊生起的四大種

色及所造色，如眼門有五十四種真實色和某

些非真實色都必須加以觀察。本章節也討論

「五蘊觀名法」、「十二處觀名法」及「十八

界觀名法」。以取十一種真實色和十種非真

實色為所緣的「意門善速行心路過程」和辨

識以「概念法」或「究竟法」為所緣的不善

名法的修持。禪修者不能只觀照色法，必須

也要辨識名法，以及同時辨識名色法，而且

要內觀、外觀及內外觀。使洞察能力能擴及

至無限的宇宙空間、最後並對名色一齊作觀

照。 

第六章主要討論無我論和緣起論兩

項。在修觀上所謂徹底的觀是先觀照內在與

外在的色法，不但要照見自身的色法是無常

生滅的，也要觀照外在他人或外境的色法亦

如是再觀照內在和外在的名法，見自、他的

心和心所是無常生滅的，確定世間的一切，

只是名色的各種因緣聚集，生滅相續而沒有

真實存在的人，我與眾生。如是就是「無我

論」的證悟。「緣起」是有為法的因、緣、

果的生滅理則。諸法是多重因緣互相依靠的

關係。諸果也是依諸緣的聚合而得的。「緣

起」的內容是五藴，即名色法。所以佛陀以

十二因緣說明有情生命的流轉的世間緣起

流轉觀。而又以生、苦、信、悅、喜、輕安、

樂、三摩地、如實知出離、離貪、解脫，生

滅智等程序說明出世間的緣起還滅觀。 

第七章論述「見清淨的實務」，討論與

禪定的關聯性。即：南傳佛教在內觀修持上

有兩種不同的進路。一種是止行者，而另一

種是純觀乘者。雖然「定中作觀」，或「出

定作觀」都有可能性。但是「出定作觀」是

修「究竟法」。為了利於簡擇、觀察與分別

方便，「出定作觀」還是比較實際。本論文

並剖析南傳論典中在「行道智見清淨」之前

是屬於「異生位」，而見道位是在「智見清

淨」；而北傳的論典則認為戒清淨與心清淨

是位於「異生位」、見清淨、度疑清淨與道

非道智見清淨是「見道位」，而行智見清淨、

和行斷智見清淨則為「修道位」。 

觀淨比丘曾將《清淨道論》的七清淨修

行歷程認定為「倫理解脫學」原理，其所緣

相漸次由凡夫的人、事、物相，昇進至究竟

真實的涅槃寂滅相。而心智的提昇是由欲界

的善心，漸次提昇至出世間的道智及道果。

而去除煩惱的歷程由「彼分斷」，修至貪、

瞋、痴永斷。從學界的論述引證，發現其論

點是順應時代潮流所安立的一個名相，其實

重要的是在實踐上。而在生活上的運用方

面，如：敬業、走路、不生氣、用餐、活在

當下、及養成正念以及離二見，住於正道

中，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能敏銳地察覺並擺脫

分別認知，住於八正道中，就可邁向「見清

淨」之道。 

最後一章歸納「清淨」是一種完全無染

的境界。如同水晶球中有一粒飛塵存在，就

能察覺到。凡夫要達到清淨的境界，必須息

滅貪、瞋、痴，並廣修戒、定、慧。在《瑜

伽師地論》、《成實論》、《顯揚聖教論》、《清

淨道論》和《解脫道論》都有論述可達到解

脫的「七清淨」。其中「見清淨」是藉由現

觀了知名色法生滅實相的現量智，而非經過

推論思惟後才了知的比量智的一種修持。 

本論文研究的價值是可令漢語學界對

南傳上座部的關色、心法的論述有更清晰的

理解；對「見清淨」的理論基礎與實修方法

更為深入，在推動解脫道上，有關「倫理解

脫學」的原理有更清楚的認知，且在實證上

也有次第可循，另外對探究「概念法」與「究

竟法」過程中的一些假名施設的名相更能掌

握、這方面確實有助於實修實證。另外本論

文所列參考文獻可強力推薦給學界和實修

者研修之參考。 

總之，「見清淨」的實修不能只觀照色

法，而且也要辨識名法，並同時辨識名色

法，重覆地觀內外的名色，觀照再觀照，使

洞察能力可擴及無限的宇宙空間，最後並對

名色一齊作觀照。「見清淨」是十六觀智的

起步，如實知見色法與名法，也就是如實知

五蘊、和如實知四聖諦中的「苦諦」。 

研讀經典必須不離經文的本義，先以文

本為基礎；其次是掌握經文的要義，但最重

要的是對經典的實踐。修學佛法需與生命相

結合、讓佛法轉化身心與淨化生命，才是真

正研讀經典的目的所在。對實修者而言，本

論文是具有參考價值的。 

筆者建議學界在未來研究方向上應多

參考諸經論或諸論師的註釋書作對比與詮

釋，以便讓經論呈現其實然。實修必須要有

持續不斷的耐心和精進力。若能將珍貴的實

修體證經驗寫出來，將有利後學。也算是一

件大功德。願大眾能在知見上清淨無染是本

論文的最大目的。 


